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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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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测导航”“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公司权益变动（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以

下简称“本次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第一部分 引 言

本所是依法注册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理解和适用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止的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关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

和有效的，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

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声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所及签字律师均不持有公司的股份，

与公司之间亦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关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就本次事宜之目的而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许可，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事宜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随其他申请材

料一起上报或公开披露，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事宜所涉及的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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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权益变动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为华测导航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赵延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垚合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垚合”）和上海太禾行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太禾行”）（赵延平及其一致行动人合称“权益变动人”），其主体情况具体如

下：

赵延平，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3010619680611****。

上海垚合现持有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6MADAN0D75D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咨询策划服

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上海垚合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上海太禾行，现持有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69955943XX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上海太禾行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权益变动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权益变动人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不

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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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公司于 2026年 6月 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变更持股方式暨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2），本次权益变动系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延平先生通过宁波上裕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

为赵延平之一致行动人上海垚合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上海

垚合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赵延平通过宁波上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裕创投”）间接持有的部分华测导航股份，拟交易数量不超

过 1,573万股。

本次变更持股方式前后，赵延平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的总数量不会发生变化，变更后，赵延平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

增加。

（一）权益变动前的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变更持

股方式暨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2）和提供的说明，本次权益变动

前，公司股本为 786,892,451股，赵延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5,102,53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9.7108%，上海垚合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15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7826%；上海太禾行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8,776,3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819%。赵延平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为 250,036,82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752%。

（二）权益变动后的情况

2026年 6月 8日，因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归属期归属暨股份上市，公司股本增加为 792,520,262股。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持股

方式暨权益变动比例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4、2026-055）

和提供的资料，截至 2026年 6月 11日，上海垚合通过大宗交易受让了赵延平通

过上裕创投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1,573万股，本次持股方式变更事项已实施完成。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情况如下：

赵延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5,102,5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5708%；上海

垚合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88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18%；上海太禾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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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持有公司股份 88,776,3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018%。赵延平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为 265,766,8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344%。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权益变动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投资者“在一

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

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如前所述，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延平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垚合、上海太禾行合计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为 250,036,82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1.7752%；本次权益变动后，赵延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垚合、上海

太禾行合计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为 265,766,8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344%，

本次权益变动不超过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的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履行了现阶段所

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次权益变动的实施结果进行披露。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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